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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梦魇过后，在世界范围内已达成一项广泛共识，即要求将个人置于国际社会的

保护之下。正如针对特定族裔群体所犯残忍暴行显示的，国家政府可能在保护其公民生命安全和自

由方面严重失职。有些甚至沦为杀戮机构。但是，大屠杀的惨剧绝不能重演。因此，自从认识到单

纯依靠国家内部保护机制并不能提供足够稳定的保护，人们便很自然地寄希望于一个全新的、有计

划的全球机构担负起在世界范围内捍卫人权的责任。在 1945 年旧金山会议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

要求在《联合国宪章》中加入有关人权的完整准则。鉴于此种倡议需要全面细致的筹备，其请求不

可能在该会议阶段取得成功。但与会者还是将人权视为原则性问题。《宪章》在序言、组织宗旨

（第一条）和其他许多条款（第十三、五十五、六十二和六十八条）中都提到了人权。在根据《宪

章》要求真正建立了体制结构之后，新的人权委员会随即着手制定《国际人权法案》。首先起草

《世界人权宣言》，大会于 1948 年 12 月 10 日通过了这一宣言。 

为将人权发展成为一个可有效影响个人生活和国家面貌的工具，仅靠一个政治宣言还远远不

够。因此，与会者从一开始就一致同意，应当把《世界宣言》的内容发展成为具有严格法律形式的

国际条约。大会重申，必须使传统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相互补充——正如

《世界宣言》所实现的那样，因为这两方面的权利“相互关联，彼此依存”（见 1950 年 12 月 4 日

通过的第 421(V)号决议 E 部分）。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根据所有人权统一的概念，新的公约权利是必

须包含在一项国际文书中还是根据其各自特征做出相应安排。西方国家特别声称不应实行统一的执

行程序，对于更具目标性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应作为目标努力争取实现，而对于公民和社会权利则应

毫无保留地严格遵守。最终，第二种观点被普遍接受。大会在 1952 年 2 月 4 日通过的第 543(VI)号

决议中责令人权委员会编制两份条约草案，而不是一份盟约；其中一份陈述公民和政治权利，另外

一份阐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于 1954 年完成了此项工作。但直到多年后政治时机最终

趋于成熟之时，这两份目标远大的文件才得以正式通过。虽然西方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其效用仍

存有疑虑，但最后迫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压力，他们才批准了这经由艰苦卓绝的谈判得来的成果。于

是，1966 年 12 月 16 日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两项公约（见第 2200 (XXI)号决议）。自此，这两份联合

国综合性人权文书便彼此分离了。然而，与许多悲观者的预期相反，这两份文件通常都是同时获得

通过的，缔约国数量相差很小。截至 2008 年 6 月，《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已有 161 个缔约

国，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有 158 个缔约国，位居第二。例如，俄罗斯联邦就同

为这两项公约的缔约国，而美国还未批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国则尚未正式通

过《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ICCPR）。不过总体来看，缺憾部分仅占世界人口的一小部分。

因此，真正的普遍签署已指日可待。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包含了诸如《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1789 年/1791 年）和法

国《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1789 年）等历史文件中所有众所周知的传统人权。不过，与其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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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极为一致的是第一部分以自决权（第一条）开篇，这被认

为是所有人权的基石。第二部分（第二条至第五条）包含了一系列普遍适用的一般原则，其中特别

提到禁止歧视。第三部分列出了一份扩大的权利清单，第一项即为生命权（第六条）。第七条规定

禁止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侮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第八条声明奴役以及强迫或强制劳动均为

非法。第九条则为人身安全提供了公平的保障。第十条规定了补充限制性条文，即必须人道地对待

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 

第十二条对行动自由做出了规定，包括离开任何国家的自由。对于无正当暂居权利的外国人，

只有在履行正当程序后才可将其驱逐出境（第十三条）。第十四和十五条规定了公平审判，其属事

管辖范围限于刑事诉讼和民事案件。个人的私人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受到第十七条规定的保

护，而人类的社会活动则受到以下各条款保护：第十八条——思想、信念和宗教自由，第十九条 

——言论自由，第二十一条——集会自由和第二十二条——结社自由。除典型的免遭国家权力侵扰

方面的保护之外，第二十三和二十四条规定家庭和儿童有权享有社会和国家的保护。 

第二十五条规定每个人都有权参与他/她所在国家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

公约》通过此条规定阐明国家机构需要某种民主合法性。最后，第二十七条承认种族、宗教或语言

少数团体的成员有权开展其团体特有的文化活动。但并未赋予其任何政治权利。这些少数民族并不

享有任何政治自治的权利。 

第二十六条规定了一项平等和非歧视条款，看似与第二条第 3 款的介绍性非歧视条款相矛盾，

但后者实为辅助性条款，仅可在与其他实质性权利结合时适用。作为受托监督各国履行其在《公民

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所承担义务的情况的机构，人权委员会已将第二十六条解释为对歧视行为

的全面禁止，不论是在生活的哪个领域。截至目前，这一对第二十六条属事管辖范围的延伸仍然受

到争议。 

人权委员会是国际一级获得授权执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述权利的主要行为体。然

而，为此目的可由其自由运用的文书范围有限。公约要求各国定期提交报告，由委员会仔细审查；

随后，委员会通过以公开坦率且不带任何外交限制的语言表明其特别关注来总结其对主要人权状况

的评估。这种总结性结论并无法律效力。同样地，委员会在审查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

择议定书》[第一份]提交的个别来文后发表的最终观点也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当然，还是希望各

国可以真诚践行委员会对其提出的建议。如果他们对这些建议不予理睬，则一切努力都将毫无意

义。此外，委员会还通过编制“一般评论”开启了新的活动平台。通过这些“一般评论”，委员会

可对《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条款的范围和意义做出解释，并澄清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一般问

题。 

《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只有在国家层面上才能产生最大效用。现在，世界各国都在编制

国家宪法，而《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正是其起草基本权利部分的天然标尺。尽管并没有相关

国际法一般规定责令各国采取特定的执行方法，但在大部分国家，《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都

已被当作国家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为此，美国发表了一项声明称《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

约》在其国内法律体系内并不是自动执行的。一些国家的行政当局和法庭受到特别责令在解读国家

宪法时需遵从可适用的国际约定（如西班牙《宪法》第十条第 2 款）。而另一些国家甚至赋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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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宪法或准宪法条款的法律效力（如俄罗斯联邦《宪法》第十五条第 4

款）。然而，这些法律技巧并非自动成功的，因为一般说来，国内法官对国际人权文书中确立的约

定并不十分熟悉，因此非常不情愿将其凌驾于可适用的国内法律法规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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